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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网络时代迅速发展为大众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无论是对网络还是实际生活都会产生不利

的潜在危险。电子商务平台企业作为“互联网 + 商务”模式的关键参与者，是卖家与消费者之间的桥梁，

为电子商务活动提供交易场所和平台服务，成为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仅深入于网约车领域，

还包括美团等其他服务行业。因此将电商平台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纳入规制范围势在必行。以电商平

台主体界定为切入点，从电商平台安全保障义务的内在逻辑出发，诠释其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的构成要件，

讨论电商平台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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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has not only brought convenience to people’s lives but also 
acts as a double-edged sword, posing potential risks both online and in real life. As pivotal players 
in the “Internet + Commerce” model, e-commerce platform enterprises serve as the bridge between 
sellers and consumers, providing transactional venues and platform services for e-commerce activi-
ties and becoming indispensable entities in social life. This extends not only to the ride-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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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or but also encompasses other industries such as food delivery. Therefore, it is imperative to 
regulate the security safeguard obligations of e-commerce platform operators. Taking the defini-
tion of e-commerce platforms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proceeding from the necessity of their secu-
rity safeguard obligations, this discussion interprets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their responsibil-
ity to provide security. Ultimately, it concludes with the responsibility that should be borne by those 
who violate these security safeguard oblig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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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网络电商平台安全保障义务的基本概述 

1.1. 网络电商平台安全保障义务的内涵 

安全保障义务来源于《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

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经营

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承担

补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1。相较于《侵权责任法》，扩张责任主体更加明确了一定主体在安保义

务层面与公共场所主体的关联性，提高对消费者人身和财产等的维护[1]。同时《电子商务法》立法也有

对应的设定，从两个维度出发，第一，当平台经营者积极承担安全保障义务来减少平台用户因平台经营

者的行为而遭受损失；第二，电商平台还担负着消费者等用户的合法利益不受其他主体侵害的义务，因

此对于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来说，在享有对应权利的同时需要承担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才能做到权利

与义务相吻合，保障法秩序的统一性。电子商务平台的安全保障责任源自于多方面，既可能包括法定责

任、合同约定的责任，也可能是由先前行为所引致的责任，甚至还可以是基于诚信原则而自然衍生出的

责任[2]。 

1.2. 网络电商平台经营者的主体界定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随着经济的发展也会呈现不同的样态，对传统的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而言，从

《电子商务法》第 9 条第 2 款规定为出发点，可以看出，电商平台经营者指的是为交易双方提供媒介服

务、促成交易达成的第三方主体。截然不同的是，以《电子商务法》第 37 条的规定为视角，电子商务平

台还将从事自营业务的电商平台经营者纳入其中。但笔者认为，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主体不包括电商平

台经营者的自营活动，电商平台内经营者主要包括在电商平台内进行经营活动的店铺。因而对于电商平

台内经营者单独实施的侵权行为并不属于电商平台安全保障义务的范围。对新型电商平台经营者来说，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抖音，快手，微信小程序等新型平台利用自身优势引来流量在相关视频或直播

页面专属定制商品以及与其有关的信息，这些新型平台的兴起的势力不容小觑。因此对于新型平台的出

现，其定性来源于法律规定的差异性，那么可以认定如果平台属于《电子商务法》规定的电子商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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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可以作为安全保障义务主体规制其行为，反之则不属于该法规制的范畴。 

1.3. 网络电商平台经营者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的内在逻辑 

鉴于电子商务平台提供的商品或服务直接关联着消费者的生命健康，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承载着不

可推卸的安全保障责任。这一责任的合理性根源在于：电子商务平台作为技术的主导者，与多方民事主

体订立交易契约，并凭借其在平台规则制定上的主动地位，能够有效掌控交易环境的安全标准[3]。与此

同时，在平台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电子商务经营平台的保护核心聚焦于消费者群体。然而，遗憾的是，

部分平台经营者往往过度聚焦于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对消费者权益的维护有所疏忽。鉴于生命健康权

作为消费者最基本且至关重要的权益，对平台经营者施加更为严格的注意义务显得尤为重要，以确保其

充分履行对消费者生命健康安全的保护职责[4]。当然，“生命健康权”主要是公民依法享有的生命安全、

身体健康不受非法侵害的权利；“平台经营者”指的是运营电子商务平台的企业或组织；“更高的注意

义务”则意味着平台在保障消费者生命健康方面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和注意[5]。 

2. 网络电商平台经营者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的构成要件 

2.1. 损害行为 

电商平台不履行安保义务属于违反作为义务，符合不作为侵权的条件之一。平台方是否构成不作为

侵权可以以现行法律法规出发，以《电子商务法》第三十九条为出发点，电商平台经营者需构建并完善

信用评价机制，并确保信息的及时公开透明，同时，为交易双方提供便捷的评价渠道。若平台未能对商

家信用进行合理评价并公示，或未建立有效的消费者评价体系，导致消费者权益受损，平台将承担相应

的侵权责任。故而，在侵权事件发生时，电商平台有责任向用户提供侵权经营者的真实有效身份信息，

以及侵权事件的相关记录数据，以协助用户收集证据，从而减轻其责任负担[6]。 

2.2. 存在过错 

平台经营者违反《电子商务法》第 38 条第 1 款的过错认定可参考网络服务提供者间接侵权责任的过

错判定规则，可以采用“通知–删除”规则判断平台经营者是否“知道”内容，例如，当消费者向平台经

营者发出其民事权益受侵害的通知后，若平台经营者未能迅速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

这通常可被视为平台经营者在主观上存在“知道”的情形，进而构成过错。而“应当知道”这一概念，通

常被解释为一种“过失”，即在没有直接证据表明电商平台经营者明确“知道”平台内经营者存在侵权

行为的情况下，通过其他间接证据可以合理推断出电商平台经营者在客观上对侵权事实有所认识。这种

推断基于电商平台普遍应承担的客观审查与注意义务[7]。同时，在评估电商平台经营者是否存在主观过

错时，我们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综合分析，以确保判断的准确性和公正性。以下是对各考量因素的详细

说明；比如，侵权行为次数，平台经营者是否多次发生侵权行为是一个重要的判断标准。如果平台频繁

出现侵权行为，这可能表明平台在管理和监督方面存在严重缺陷，或者平台对侵权行为采取了纵容态度。

因此，侵权行为的次数可以作为衡量平台经营者主观过错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其次是采取相应措施，

当平台经营者意识到侵权行为时，他们是否采取了及时、有效的措施来制止和纠正这些行为，也是评估

其主观过错的关键因素。如果平台在接到投诉或通知后，能够迅速采取行动，如删除侵权内容、屏蔽相

关链接或断开侵权行为的传播途径，这表明平台在主观上有积极防止侵权行为发生的意愿。相反，如果

平台未采取任何措施或措施不力，这可能表明平台在主观上存在过错，以及持续的时间，侵权行为的持

续时间也是判断平台经营者主观过错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侵权行为持续时间较长，这可能表明平台在

管理和监督方面存在严重疏忽或故意放纵。长时间未采取有效措施制止侵权行为，可能会加重平台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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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主观过错程度。还有造成的损害结果，侵权行为对消费者和权利人造成的损害结果是评估平台经营

者主观过错的重要依据。如果侵权行为导致消费者遭受严重损失，或者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

这可能表明平台经营者在主观上存在较大的过错。因为平台作为提供交易服务的主体，有责任确保交易

环境的安全和公正[8]。 

2.3. 损害事实 

普遍观点认为，安全保障义务主要适用于物理空间，旨在保护物质性人格权和有形财产的安全。然

而，也有学者主张，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范围应当扩展至网络虚拟空间，以更有效地保护消费者在网

络环境中的人格权和知识产权[9]。与此相对应，《电子商务法》第 38 条第 2 款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的保

护对象被限缩在“生命健康”，不仅立法对消费者生命健康安全的高度关注，也侧面反映出除生命健康

受损之外的其他损害无法被纳入该保护范畴。因此，当消费者因电商平台的侵权造成损失的，消费者应

当举证证明遭受损失以及损害结果等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只有当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遭受侵权时才能请

求电商平台予以赔偿，反之，如果损害事实尚未发生或最终没有发生损害结果，则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未

被侵害，不能一直主张要求赔偿损失。 

2.4. 因果关系 

在侵权法的语境下，因果关系通常被划分为两个层次以界定责任：一是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它关

注的是加害行为与权益遭受侵害之间的逻辑联系；二是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它探究的是权益侵害与具

体损害后果之间的直接关联。笔者认为，不用刻意区分二者的差异，可以将二者贯通视作整体性判断更

为合适与恰当。因此，平台经营者未履行安保义务致使消费者遭受其自身侵害时，可以认定平台经营者

的行为属于不作为侵权。即平台经营者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纳入平台经营者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的

范畴，不得以进入平台内经营者为由否认违反安保义务与发生损害之间的因果关联。 

3. 网络电子商务平台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相应责任 

3.1. 相应责任释义 

我国《电子商务法》第 38 条第二款规定不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电商平台承担的是“相应的责任”，

这体现立法的不周全。学界观点不一，认为“相应的责任”是当下侵权责任适用难的主要原因。除了明

确共同责任外，还需要对决定“相应责任”的大小因素予以明确[10]。但若将相应责任规定为连带责任，

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责任会更会加重，但这可以更好地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并加强侵权行为体系

的统一性[11]。秉持补充责任观点的学者们认为，连带责任之适用，需以行为人之间存在共同故意或其行

为展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为前提[12]。同时，应将相应责任严格限定于“关乎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关键领域，

而非泛化至所有范畴，此论断的根基在于生命健康权在权利价值体系中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它如同金

字塔之巅，彰显了立法者对生命健康安全的至高无上的重视与保护[13]。电商平台承担预防义务，也就是

电子商务平台保障平台用户免于遭遇潜在风险的义务，包括平台内资质审核义务、维护平台安全义务等

[14]。笔者更倾向于后者的观点，目的在于限定电商平台的责任范畴，不能一味地对电商平台更多的苛责

与要求。 

3.2. 连带责任 

相应责任大多数情况下不能认定是连带责任，但如果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违反审核义务或者安全保

障义务的行为与平台内经营者的侵权行为构成共同侵权行为，就可能要承担连带责任。比如电子商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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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经营者如果不合时宜向平台内经营者提供一定的信息，对平台内经营者实施犯罪行为有着较大的帮助

意义，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是有可能需要承担连带责任的。但并不是对所有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未尽审

核义务就直接得出承担连带责任的结果，根据不同情形的差异化，也会影响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责任

承担方式。 

3.3. 按份责任 

各个行为人在无意思联络的情况下单独实施侵权行为，则应当按照侵权人各自的过错比例承担相应

的责任[15]。例如，某电商平台在行政监管方面存在疏漏，未能按规定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行政经营许可执

照实施严格的程序化审核，并且在产品质量监督上也未尽到应有的责任，由此导致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

遭受了损害。然而，需注意的是，此损害结果的形成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消费者与平台双方都对损

害的发生具有一定的作用力，且双方均缺乏直接的侵权意图或意思联络。从实际操作的角度出发，按份

责任能够清晰地界定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的具体比例，为法官的裁决提供了便利。依据过错程度的不同，

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过错通常会被认定为小于直接侵权人的过错[16]。但采取按份责任的缺陷在于，承担责

任的平台不得向电商平台经营者进行追偿，这在一定意义上会加重电商平台责任。 

3.4. 补充责任 

补充责任是指，在多人对侵权造成的损害后果负有赔偿责任的情况下，根据责任承担的先后顺序，

将责任人区分为一般责任人与补充责任人。其中，补充责任人仅在一般责任人无法履行赔偿义务时才需

承担责任。然而，有学者对这一责任理论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认为应当限制补充责任，原因在于，一

方面，补充责任不能解决间接致害侵权中的因果关系证明难题，而且还会扰乱侵权法的过错侵权体系[17]。
也有学者就电商平台安保义务指出自己的观点，补充责任在比较法上并没有应用在安全保障义务的先河，

只是在司法实践中为了平衡直接侵权人和安保义务人的利益而设定。因此补充责任的创新大多表现于理

念，而不是最后责任承担的份额范围中[18]。还有学者提出自己的观点，平台未能有效履行防止侵权的职

责，仅仅是为平台内经营者实施侵权行为提供了环境或条件，而并非消费者权益受损的直接原因。要求

平台承担超出其实际行为控制范围的责任，实际上是对平台义务履行不当所带来后果的一种过度归责与

放大[19]。 

4. 结语 

互联网时代的快速发展，电子商务平台享有网络带来的红利的同时，必要情形下需要承担相应的责

任。对违反《电子商务法》规定的内容，应当承担安全保障义务，该义务从责任划分上来看属于按份责

任，而不属于连带责任或补充责任，有利于维护电商平台的利益。但本文对电商平台的安全保障义务研

究只是单纯以主体界定和承担责任的构成要件出发，研究其责任承担方式，没有进一步论述电商平台承

担安保义务的法理基础以及体系关联，也未借鉴域外研究成果与我国实际相结合，尚有缺陷，需要深入

探讨，因此，需要探究其他深层次问题才能为电商平台责任制度发展找到更合适的解决方案，推动电商

平台的安全保障义务稳定地运行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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